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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  

中四級選修科「課程學習材料的製作費」收費事宜 ，詳情如下：  

(a)    原則是用者自付，即 X 選修科學生支付 X 選修科學習材料的製作費 

(b)    餘款可帶落下年(中五、中六) 

(c)     若有赤字，由選修科老師向學生收費 

(d)    退修或退學不獲發還款項 

(e)    若中六畢業時，選修科仍餘款，將作為畢業聚餐用 

 

現收取現金$100(兩個選修科的課程學習材料的製作費) ，學生可將款項交予班主任。 

 

如有問題，可聯絡班主任。 

 

  此致 

中四級家長 

 

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謹啟 

  

二零二四年九月二日 

 

 
 
 


